
附件5


人员密集场所涉及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工程和 涉及保温材料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回执

	作业名称
	

	作业地点
	

	作业内容
	

	作业规模
	总投资            万元

	建设单位或业主联系人 及电话
	

	施工方(或个人)
	

	计划工期
	


一、人员密集场所涉及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工程和涉及保温 材料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的建设单位或业主(或其他委托方)已 将有关资料报我单位办理信息登记。
二 、人员密集场所涉及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工程和涉及保温 材料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的建设单位或业主方应严格按照相关标 准规范，组织施工，确保施工作业安全。
三、《人员密集场所涉及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工程和涉及保 温材料施工的限额以下工程登记回执》为一式2份，1份由登记 主体持有，张贴于施工现场至完工。1份由县区管理部门留存。

四 、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违法违规施工行为或安全生产隐患 的，可至我单位进行举报。







登记受理单位(盖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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